




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教学法在法学

本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
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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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案例教学法与“习明纳”教学法在法学教 学 中 逐 渐 融 合，进 而 形 成 了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教 学 法。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教
学法在学习模式上，变被动为主动，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；在培养效果上，转变学生的“应试”心态，提升“应用”技能；在教学团队
上，有利于引进实务专家，打造“专兼结合”的教学团队。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教学法符合哲学的认识论规律，能够综合提 升 学 生 的
理论水准与实践能力；同时可以实现课堂翻转，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主体人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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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Ｃａｓｅ与Ｓｅｍｉｎａｒ教学法

所谓Ｃａｓｅ（案例）教 学 法，是 指 运 用 典 型 的 案 例，在 学 习
中融入真实生活，使学习者可以像从业人员那样进行思考和
行动的一种教学方法。１８２９年 英 国 学 者 贝 雷 斯 在 法 学 教 学
中首 次 尝 试 运 用 案 例 教 学 法，１８７０年 哈 佛 大 学 法 学 院 院 长
朗德尔教授在法学教学中大力推广该方法，他秉承了独立思
考和质疑批判的苏格拉底教学法精神，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和
推理判断案例中反映的法律问题，培养学生独立解决法律问
题的基本素养。案例教学法逐渐演变成“哈佛模式”，成为该
大学久负盛名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同时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克
里斯坦森教授也认为，案 例 采 取 叙 述 式 的 表 现 方 式，鼓 励 学
生能够参与其中，并可以为许多替代方案的构建和认识复杂
模糊的现实世 界 提 供 资 料———过 程 的 和 实 证 的 材 料———这
是分析特殊情景所必需的。当今，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将案例
教学法作为最主要的教学方法。
Ｓｅｍｉｎａｒ，音 译 为“习 明 纳”，在１８世 纪 著 名 的 教 育 家 弗

兰克创建的师范学校 中，最 早 产 生 此 种 教 学 法，其 基 本 含 义
是小组讨论、研 讨。１７３７年，在 德 国 著 名 的 哥 延 根 大 学，格
斯纳学者创办哲学习 明 纳，从 而 在 大 学 中 引 入 了“习 明 纳”。
在“习明纳”课 程 中，学 生 和 教 师 可 以 自 由 地 发 表 自 己 的 意
见，畅 所 欲 言 的 进 行 讨 论，从 而 在 讨 论 和 争 辩 中 发 现 真 理。
因为这一制度存在诸 多 优 势，而 且 政 府 也 大 力 资 助，其 影 响
力日趋强大，在１９世纪，其逐渐发展成为德国大学主要的一
种教学方法。在法学高等教育中采用该教学法，让学生参与
讨论和作报告，可以使 学 生 独 立 科 研 能 力 得 以 增 强，口 头 和
笔头表述能力有所提高。美国教育界逐渐引入德国的“习明
纳”教学法。１８９２年，针对“习 明 纳”教 学 法 在 美 国 大 学 中 发
挥的作用，哥伦比亚 大 学 一 位 法 学 家 曾 经 这 样 评 论 道：“‘习
明纳’是轮中之轴，是实际生活的中心，是大学创造力的主要
源泉。恰当地运用这种教学方法，大学的宗旨才能实现。假
如缺少这种教学方法，大学必然是不完整的。”近代德国大学
的“习明纳”教学法，不 仅 对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产 生 重 大 影 响，而
且对法国、英国、希腊、丹麦、日本等国家也影响深远。

现如今，案例教学 法 与“习 明 纳”教 学 法 逐 渐 融 合，进 而
形成了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教 学 法（案 例 式“习 明 纳”教 学 法），
案例式“习明纳”课程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，其不但可以使
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本专业的最新信息和前沿发展动态，而且
可以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。总而言之，在我国法学高等
教育中引入该教学法，意义深远。
二、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教 学 法 在 法 学 教 学 中 应 用 的 必 要 性 与

可行性

（一）教学方法：突破传统，实现教学方法的交叉与融合

在传统的法学教学中，往往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；然而，
每种教学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。就案例教学法来讲，虽
然可改善传统讲授式教模式下理论和实践分离的难题，但在
某种程度上难以完成 知 识 的 系 统 化 过 程。而“习 明 纳”教 学
法与案例教学法的融 合 是 运 用 案 例 引 导 学 生 系 统 探 讨 和 研
究所学学科中有价值的问题，恰好可有效的弥补案例教学法
的不足，同时还可以给学生一个开放的学习空间。

（二）学习模式：变被动为主动，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
在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的教学模 式 下，学 生 要 完 成“Ｃａｓｅ＋

Ｓｅｍｉｎａｒ”规定的 任 务，必 须 化 被 动 为 主 动，主 动 去 读 书、思
考和研究问题，认 真 准 备 课 堂 的 参 与 和 展 示。为 了 能 在 课
堂上更好地 展 示 自 己，学 生 大 量 的 工 作 要 在 课 外 完 成；同
时，在课堂上，学生 成 为 课 堂 的 主 角，展 示 观 点、交 流 观 点、
互相提问与回答，这 一 过 程 使 学 生 自 然 而 然 地 主 动 接 受 了
知识。

（三）培养效果：转变“应试”心态，提升“应用”技能
在传统的培养模式下，我国高校法学教学培养出来的学

生，考前突击背书应付 期 末 考 试 的 能 力 很 强，但 这 对 于 学 生
适应社会并无实益。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教 学 则 可 全 方 位 提 升
学生的听、说、读、写 这 四 项 法 学 基 本 素 养，为 今 后 进 行 法 学
实践打较好的基础。

（四）教学团队：引进实务专家，打 造“专 兼 结 合”的 教 学
团队

在本课题实施时，拟聘请校外的律师、法官、检察官等实
务人员参与到 课 堂 的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中 来，从 实 务 的 角 度
为学生答疑解惑，从而实现了专职教师的理论素养与兼职教
师的实务技能的有机结合，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。
三、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模式构建

（一）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教学法的“三阶段”运行模式
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课程可以 分 为 三 个 阶 段：初 级、中 级 和

高 级，与 之 相 对 应，我 国 法 学 本 科 教 育 阶 段 应 当 设 立 三 类
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课程。第一，在 大 学 一 年 级 的 时 候，开 设 初
级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课 程，课 程 侧 重 于 讨 论 和 研 究 案 情 及 相
关法律关系，并着重学 习 学 科 的 重 要 文 献，研 究 文 献 作 者 的
思想和方法。第二，在 大 学 二 年 级 和 三 年 级 的 时 候，开 设 的
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课 程 应 以 研 究 问 题 为 主。首 先，教 师 需 要
根据课程内容指定案 例；其 次，学 生 根 据 自 主 选 择 的 专 题 进
行资料的搜集，并 且 准 备 发 言 提 纲。第 三，在 大 学 四 年 级 的
时候，“Ｃａｓｅ＋Ｓｅｍｉｎａｒ”课 程 应 以 研 究 最 新 社 会 问 题 和 前 沿
理论问题为中心。该 课 程 的 设 立 旨 在 促 进 学 生 把 握 前 沿 问
题，了解当前最新消息，为下一步深造奠定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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